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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矿区基本情况

一、地理位置

矿区位于扎兰屯市区304°方位直距 35km 处，鄂伦春民族乡政府所

在地北西318°直距2km处，行政区划隶属于扎兰屯市鄂伦春民族乡，地理坐

标范围（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东经122°20,36.394″～122°20,55.925″，

北纬48°11,04.254″～48°11,14.507″，中心点直角坐标（2000国家大

地坐标系）：X=5339270 ，Y= 41451390。

二、交通

矿区位于国道G232（拟改造公路）直距西侧1.2km 处，其间有乡村

水泥道路、砂石便道连接，国道 G232自扎兰屯市经过并汇入全国公路网，

距最近的火车站鄂伦春民族乡站约1.4km ，交通较为便利（详见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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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矿山简介

（一）采矿权人：西北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二）矿山名称：扎兰屯市鄂伦春民族乡建筑石料矿。

（三）采矿许可证号：C1507832025027250157965。

（四）经济类型：有限公司。

（五）开采矿种：建筑用石料。

（六）开采方式：露天开采

（七）设计生产规模：34万 m
3
/年。

（八）矿区面积：0.0512km
2
。

（九）开采深度：+533m～+440m。

四、矿区范围及拐点坐标

扎兰屯市鄂伦春民族乡规划设置建筑石料矿开采区块1处，矿区面

积0.2375km
2

。依据《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鄂伦春民族乡矿区建筑石

料矿详查报告》对规划划定的矿区范围内林地范围进行了避让，调整

避让后的矿区面积 0.0512km
2

，并估算了矿区资源量，本次拟出让矿

区范围为调整后的矿区范围，其范围由8个拐点圈定，开采起止标高：

+533～+440m ，开采矿种为建筑用安山岩，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矿

区范围拐点坐标见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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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表

拐点编

号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X Y

1 5339468.53 41451282.77

2 5339342.22 41451444.47

3 5339310.43 41451423.37

4 5339258.34 41451467.10

5 5339228.91 41451557.07

6 5339178.68 41451582.91

7 5339150.39 41451444.87

8 5339350.14 41451180.97

矿区面积0.0512 km
2

，开采深度起止标高+533～+440m。

五、矿山开发利用方案概述

1、矿山开采范围：矿山开采范围由 8 个拐点坐标圈定，见表 1-1，

开采标高+533～+400m。

2、矿山资源及储量：扎兰屯市鄂伦春民族乡建筑石料矿截止2024

年05 月31日，扎兰屯市鄂伦春民族乡矿区共查明建筑石料资源量为

185.1万立方米（包括边坡压占资源量78.6万立方米），其中：控制

资源量为99.2万立方米，占资源总量53.6%；推断资源量为85.9万立

方米。

3、矿山建设规模及服务年限：矿山建设规模 34万 m3/年，属小

型矿山，开发利用方案设计服务年限 3年。

4、矿山工程布局：扎兰屯市鄂伦春民族乡建筑石料矿为新建矿山，

地表工程主要有：露天采场、排土场，该矿矿业权为保障国道 232 线

（大兴至紫沟）重点工程项目用料需求设置，采出矿石直接运输至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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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区，不再设置加工场地，露天采场周边有农村道路穿矿区而

过，不再设置矿区道路。

第二章 矿区开采现状

一、矿山开采历史

矿山为新建矿山，2024 年6 月，内蒙古第六地质矿产勘查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对该矿开展详查工作，提交了《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

鄂伦春民族乡矿区建筑石料矿详查报告》，该报告经呼伦贝尔市自然

资源保护与发展中心评审通过，评审文号（呼自然资储评字〔2024〕

12 号），并经呼伦贝尔市自然资源局备案，备案文号（呼自然资储备

字〔2024〕12 号）。依据该报告，扎兰屯市鄂伦春民族乡建筑石料矿

截止2024 年05 月31 日，扎兰屯市鄂伦春民族乡矿区共查明建筑石

料资源量为 185.1 万立方米（包括边坡压占资源量78.6万立方米），

其中：控制资源量为99.2 万立方米，占资源总量53.6%；推断资源量

为85.9 万立方米。

二、矿山开采现状

2024年6月，内蒙古第六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对该矿开

展详查工作，提交了《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鄂伦春民族乡矿区建筑

石料矿详查报告》，该报告经呼伦贝尔市自然资源保护与发展中心评

审通过，评审文号（呼自然资储评字〔2024〕12号），并经呼伦贝尔

市自然资源局备案，2025 年进行了基建期的建设，表土剥离 50%，因

开工晚，只进行表土剥离及厂区道路的修建，未形成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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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矿山土地损毁现状

一、矿山土地损毁情况

（一）已损毁土地现状分析

矿山 2025 年基建期施工时进行开采，目前露天采场一基本全部

进行表土剥离，采场挖损面积为 42000 平米。

矿区道路占地面积为 2020 ㎡，压占地类为天然牧草地。道路建设压

占原始地表，土表破坏。

（二）拟损毁土地预测

露天采场预计最终挖损面积为 53000 ㎡，损毁方式为挖损，预计

后期将剩余未开挖的面积全部挖除，因矿石开采后直接运往路基，后

期不会增加工业场地及损毁面积以外的土地。

1、露天采场：矿山为露天开采，预测拟采区域面积 31300m
2
，设

计最大开采深度 53m，开采最终边坡角 55°，预测在开采过程中，边

坡局部会出现崩塌，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地质灾害影响对象为地表植

被、土地以及经过该区域的人员；可能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2-20 万元，

受威胁人数少，未影响到村庄、居民聚集区、交通干线及工程设施安

全。预测地质灾害影响程度“较轻”。

2、排土场地 ：排土场地内存放矿山开采剥离的腐殖土及第四系

残坡积物，腐殖土单独堆放，设计堆放高度为 3-5m，设计坡角小于

25度。堆放后排土场表面进行固土种草，不会引发滑坡等地质灾害，

预测排土场地质灾害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分级为“较轻”。

3、办公生活区采用箱式彩钢房：办公工业场区内设有办公室、

设备仓库、员工宿舍及食堂，目前 各功能分区均在使用，能够满足

现有生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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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矿区道路：矿区道路由北至南贯穿整个厂区直至露天采坑，

国道 232 线主路与矿区道路连接约 800 米，主要利用原长发村机耕道

路，能够满足现有生产需求。

二、各单元稳定性分析

1、开采区：开采区范围内的露天采坑能够满足现有生产需求，

近期不会扩大范围，故开采区稳定。

2、排土场地： 堆放后排土场表面进行固土种草，不会引发滑

坡等地质灾害，预测排土场地质灾害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分级为

“较轻”。

3、办公生活区：采用箱式板房，能够满足现有生产生活需求，

近期不会扩建或变更位置，故办公生活区稳定。

4、矿区道路 新建矿区道路能够满足现有生产生活需求，近期不

会扩建或变更位置，故矿区道路稳定。

三、本年度拟损毁土地

预测 2026 年，采场拟损毁面积 0.968hm
2
，剥离厚度 30cm，表土

剥离工程量 6930m
3
，剥离后把表土及残坡积物运至排土场地分区存放，

运距 150m。

综上所述，现状条件下，扎兰屯市鄂伦春民族乡建筑石料矿部分

开采，地质灾害不发育，对含水层无影响，对地形地貌景观无影响，

对土地资源无影响。

第四章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工作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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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总体工作部署

扎兰屯市鄂伦春民族乡建筑石料矿为新建矿山，本方案服务期内

开采 3 年，2 年复垦期，3 年管护期，确定本方案的服务年限 8年。

方案的适用期 8 年，根据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类型和矿山地质环境保

护与恢复治理分区结果，按照在开发中保护和在保护中开发的原则，

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作分配在每年实施。

1、本方案服务年限内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作分为近期（生产期+

复垦期）和中远期（管护期）两个阶段进行。

2、土地复垦总体工作部署，本方案土地复垦工作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生产期，第二阶段为复垦期，第三阶段为管护期。

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各阶段工作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作，依据“边开采，边治理”的

原则，根据本方案服务年限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作分为

近期和中远期两个阶段。

1、近期（2024 年 10 月-2027 年9 月），对预测地质灾害点进行实

时监测、尽可能消除地质灾害隐患带来的危害，在露天采坑周边外延5m 的

地方设置网围栏，每隔100m 在网围栏上设置1 块警示牌。

2、中远期实施阶段（2027 年10 月年至2031 年9 月）对矿区进行综

合治理，对监测点继续进行实时监测，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提供技

术依据，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阶段工程量安排见表4-9。

表4-9 矿区地质环境保护治理阶段实施计划表

治理规划分期 治理时间 治理工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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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 2024 年10 月-2027 年9 月

对预测地质灾害点进行进行实时监测、尽

可能消除地质灾害隐患带来的危害；在露天

采坑周边外延 5m 的地方设置网围栏，每隔

100m 在网围栏上设置1 块警示牌。

中远期 2027 年10 月年至2031 年9 月
对矿区进行综合治理，对监测点继续

观测，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提供技术依据

三、土地复垦各阶段工作

复垦方案服务年限总共为 8年，根据本次复垦方案服务年限，按

矿山开采、土地损毁和土地复垦时序进行编排，分为 3 个阶段，具体

为 2025 年 6 月～2028 年 5 月、2028 年 6 月～2030 年 5月、2030 年

6月～2032 年 5 月，根据矿山后期的生产计划，各复垦阶段的复垦区

域具体划分如下：

第一阶段（2025 年 6月～2028 年 5 月），矿山生产阶段按照绿

色矿山建设要求对矿区进行建设，对露天采场进行表土剥离，对排土

场地表土存放区域进行固土种草。

第二阶段（2028 年 6月～2030 年 5 月），闭坑治理阶段对损毁

区域进行全面治理。

第三阶段（2030 年 6月～2031 年 9月），管护阶段 对复垦区进

行管护。

四、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近期年度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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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适用期 5年（2025 年 6月～2030 年 5 月）矿山地质环境治

理的主要任务为地质灾害的防治、监测，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主要任

务为采用时时监测系统对地质灾害进行监测，设置网围栏和警示牌。

五、土地复垦近期年度工作安排

生产期（2025 年 6 月～2028 年 5 月）土地复垦的主要任务为对

露天采场进行表土剥离，对表土堆放区域进行固土种草，复垦期（2028

年 6月～2031 年 9月）对露天采场、排土场地进行全面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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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

垦工作安排

一、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工作计划

1、矿山生产期间采用监测、设置网围栏、警示牌。并设置网围

栏及警示牌。在露天采坑周边外延 5m的地方设置网围栏，每隔 100m

在网围栏上设置 1块警示牌。总计设置网围栏 980m，柱距 5m，围栏

高度 1.5m，在网围栏上悬挂反光警示牌，每 100m 设置一块，规格 60cm

×40cm，警示牌 9块。见矿区围点坐标表。

表1-1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表

拐点编

号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X Y

1 5339468.53 41451282.77

2 5339342.22 41451444.47

3 5339310.43 41451423.37

4 5339258.34 41451467.10

5 5339228.91 41451557.07

6 5339178.68 41451582.91

7 5339150.39 41451444.87

8 5339350.14 41451180.97

矿区面积0.0512 km2 ，开采深度起止标高+533～+44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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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露天采场损毁区域进行表土剥离，剥离的表土运至表土存

放场存放，露天采场拟损毁面积 3.72hm
2
，剥离厚度 30cm，表土剥离

工程量 12990m
3
，剥离费用纳入矿山生产成本，剥离后把表土及残坡

积物运至排土场地分区存放，运距 150m。

二、矿山地质环境及土地复垦动态监测工作计划

1.地质灾害监测措施

1）地质灾害监测地质灾害的监测主要是对露天采坑的开采边帮

监测边坡地表变形、位移变化等情况。所用仪器为水准仪、全站仪、

GPS 定位系统、钢尺、卡尺等。因露天开采的采坑边帮是不断变化的，

监测点的布设可根据本矿山的监测设计实际情况做相应调整，保证每

坡必测，每月必测。具体工作方法简述如下：

（1）基本控制点

①基本控制点沿用矿方以往监测工作中的控制点，如果控制点离

测站距离较远，应再发展一级控制点。测站控制点必须埋实，每处不

少于两个基本控制点。

②基本控制点平面精度应满足 5″点要求，高程应满足四等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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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要求。

（2）观测点连测

①观测点埋设 10～15 天后，即可进行首次观测，首次测量必须

往返测量或独立两次测量，精度不超限时取中数。

②观测点的平面位置通过观测角度和距离求得，要求最好在测点

上架设棱镜，对中整平，观测时要输入气压、温度，计算时要加尺长

及倾斜改正。

③观测点的高程可采用三角高程测量，要求对棱镜架的高度和仪

器高必须量两次，两次不差 4mm 取中数，计算时要加入球气差。

④首次观测完成后要对资料进行整理，计算出每个点的坐标、高

程。

（3）监测频率：每月 2次，雨季加密，监测 30次/年。

2.矿区土地复垦监测

（1）复垦效果监测复垦植被监测

本复垦方案对矿区植被及拟复垦为草地区域进行植被监测，采用

样方随机调查法，监测矿山开采区域植被及复垦为草地区域的植物生

长势、高度、覆盖度、种植密度、成活率等。

（2）监测措施土地复垦监测措施主要包括：植被监测。具体如下：

1）植被监测土地复垦中植被的成活及成长情况非常重要，主要针对

复垦为林地、草地的土地。土地复垦的监测首先要保证工程的标准达

到预期的标准。对复垦土地的植被进行监测，保证开采完毕后，生态

系统可以长久、可持续地维持下去，建立监测点，对种植草地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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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高度、覆盖度、种植密度、成活率等指标进行监测，对未达标区

域进行补种。

三、治理工程实施方式与时间安排

1、监测工程计划安排：地质灾害监测每个月监测 2 次，土壤复

垦监测每半年一次，复垦植被监测第二、三季度进行监测。

2、复垦工程计划安排

2026 年 5月 31 日前，完成设备及人员安排前期准备工作；

2026 年 6月 30 日前，完成四周围栏安装、表土剥离工作；

四、经费预算

1、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预算的依据、取费标准

（1）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预算定额标准（试行）

（内财建[2013]600 号）；

（2）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机械台班费定额；

（3）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预算编制暂行规定；

（4）《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国土资源部与财政

部，2012 年）；

（5）扎兰屯市市场信息价格（2025 年 5月）；

（6）《扎兰屯市鄂伦春民族乡建筑石料矿开发利用及保护方案》

设计文本及图纸；

（7）当前现行其它法律法规。

2、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费用构成

（1）直接费：直接费由直接工程费和措施费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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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直接工程费：由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械使用费组成。人

工费＝定额劳动量（工日）×人工预算单价（元/工日）

材料费＝定额材料量×材料预算单价

施工机械费＝定额机械使用量（台班）×施工机械台班费（元/

台班）。

直接工程费中的人工单价、材料消耗量依据《内蒙古自治区矿山

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预算定额标准（试行）》计算。机械台班消耗量和

台班费分别依据《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预算定额》和

《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施工机械台班费定额》计算。

人工费统一依据《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预算定额标准

（试行）》计算，扎兰屯属三类工资区，人工费单价甲类为 86.21 元

／日，乙类 63.16 元／日。机械台班费中人工按照甲类工计算。

②、措施费：该项目措施费主要包括：临时设施费、冬雨季施工

增加费、夜间施工增加费、施工辅助费和特殊地区施工增加费，其费

率取 4.2%，见表 7-1，计算基数为直接工程费。

（2）间接费指施工企业及建筑安装工程施工而进行组织与经营

管理所发生的各项费用。由规费、企业管理费组成，见表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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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利润：指施工企业完成所承包工程获得的利润。计算基数

为直接费与间接费之和，费率为 3%。

（4）税金：指按国家规定应计入工程造价内的营业税、城市维

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费率为 9%，计算基数为直接费、间接费之

与利润三项之和。

3、本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计划投入 168551.39 万元。

（1）表土剥离及清运工程量 12990m
3

，综合单价 11.55 元，合计

150034.50 元。



2026 年度扎兰屯市鄂伦春民族乡建筑石料矿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计划

17

（2）网围栏工程量 980 米，综合单价 16.63 元，合计 16297.40

元。警示牌工程量 9 块，综合单价 246.61 元，合计 2219.4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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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组织机构及保障措施

为保证计划顺利实施、损毁土地得到有效控制、治理区及周边生

态环境良性发展，确保计划各项措施的实施和落实，计划采取义务人

自行治理和复垦的方式，成立项目领导小组，负责工程建设中的工程

管理和实施工作，按照实施方案的工程措施、进度安排、技术标准等，

严格要求施工单位，保质保量地完成各项措施。成立矿山地质环境治

理与土地复垦计划工作 领导小组，统一协调和领导矿山地质环境治

理与土地复垦计划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由矿山副总级分管领导担任，

下设办公室，配备专职人员 2 人，负责项目工程资金和物资使用、

项目组织协调等日常管理工作。具体职责如下：

——贯彻执行国家和地方政府、 自然资源部门有关的方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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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作管理规章制度。

——加强有关法律法规及条例的学习和宣传力度，组织有关工作人员

进行环保、复垦知识的技术培训，做到人人自觉树立起矿山复垦

意识，人人参与到行动中来。

——协调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作与矿山生产的关系，确保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资金按计划计提、预存，保证工程正常

施工。

——定期深入工程现场进行检查，掌握矿山地质环境破坏情况、土地

损毁情况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措施落实情况。

——定期向主管领导汇报复垦工程进度，每年向地方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报告矿山地质环境破坏情况、土地损毁情况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

土地复垦情况，配合地方自然资源部门对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

垦工作的监督检查。

——同企业公共关系科协作，负责当地村民的动员及相关问题的处理。

——严格按照建设工程制度选择和确定施工队伍，并对施工队伍的资

质、人员的素质乃至项目经理、工程师的经历、能力进行必要的严格

的考核，同时，督促施工单位加强规章制度建设和业务学习培训，防

止质量事故、安全事故的发生。

——在矿山生产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施工过程中，定期或

不定期地对在建或已建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程进行检

测，随时掌握其施工情况，并进行日常维护养护，建立、健全各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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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资料，主动积累、分析及整编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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